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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南台南台南台科技大學法規格式撰寫科技大學法規格式撰寫科技大學法規格式撰寫科技大學法規格式撰寫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民國 99年 4月 9日秘書室制定 

壹壹壹壹、、、、    字型字型字型字型：：：： 

一、 法規全文（含標題、註記及法規內容）字型均使用標楷體，數字及英文字型均

使用 Times New Roman。 

二、 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版面邊界左、右、上、下距離各 2 公分，裝訂邊靠左距

離 0.5公分。 

三、 字型大小： 

（一）標題：16號、粗體字。 

（二）立法紀錄註記：10號、細體字。 

（三）法規內容及修正條文對照表：12號、細體字。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各欄位（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四、 行距：單行間距。 

 

貳貳貳貳、、、、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一、 標題之位置應置中，名稱應冠校名全銜“南台科技大學”，並視其規範內容，

依下列各款名稱訂定之： 

（一）規程：依法令應制定學校之組織、人員之編制、職掌或處理事務之程序

者稱之。 

（二）規則：校內各單位依據其他法規而制定其組織、職責或處理業務之法規

者稱之。    

（三）辦法：校內各單位訂定執行法規之方法或程序者稱之。    

（四）細則：校內各單位就原有法規再為詳細具體規定者稱之。    

（五）標準或準則：校內各單位為明定執行職掌之事務確立尺度者稱之。    

（六）要點：校內各單位訂定行使職權或處理業務為提綱挈領或大體概要規定

者稱之。    

二、 法規於完成法定程序之前，應於標題最後加上“（草案）”字樣。 

 

參參參參、、、、    立法紀錄之註記說明立法紀錄之註記說明立法紀錄之註記說明立法紀錄之註記說明：：：： 

一、 註記說明之位置： 

於標題（法規名稱）次一列之右側，註記首次制定及各次修正通過最高層次會

議之日期、名稱，亦應併記外部核定（備）單位來文日期及文號等相關資料。 

二、 格式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註記格式： 

1. 【會議通過】：僅記錄首次制定及各次修正之最高層次會議日期（如民

國99年4月6日）＋會議名稱（如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說明（如通過、

修正通過等）。例如：民國99年3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2. 【提報教育部或其他外部單位核定（備）等】：日期（如民國99年4月6

日）＋外部單位名稱＋來文文號（如台技（二）字第098016897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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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核定、核備等）。例如：民國98年10月6日教育部台技(二)

字第0980168975號函核定。 

（二）各項註記均依日期先後排列，即第一次制定為第一列，第一次修正通過

為第二列等，以上列次係由上而下排列。 

（三）註記字型一律使用 10號字，各列註記之最末一個字須對齊。 

（四）為避免立法紀錄過於冗長，除首次制定之紀錄外，得僅註記近二次修正

紀錄。 

 

肆肆肆肆、、、、    法規內容格式法規內容格式法規內容格式法規內容格式：：：： 

一、 依本校之法規性質分為二大類，一為行政法規（如規程、規則、辦法、細則、

標準或準則），一為執行要點。 

二、 法規條文應分條橫行書寫，如為行政法規則冠以「第某條」字樣，並得分為項、

款、目。項不冠數字，隔一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數字與項對齊，

並加具標點符號，目冠以（一）（二）（三）等數字，數字與款對齊，不加具

標點符號。 

前述所定之目再細分者，冠以 1、2、3等數字，並稱第某目之 1、2、3。 

法規條文之條、項、款、目架構如下列圖示： 

 

 

第十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因故中

止修讀博士學位或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

（所）務會議審查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得再回該系（所）

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修讀碩士學位。 

學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滿一

年，得申請返回碩士班二年級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碩士生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者，得重行銜接修讀博士班前

之修業狀況，並依原碩士班之修業規定繼續修讀碩士學

位。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

計。其在博士班之休學紀錄不併入碩士班休學紀錄內核計。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三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資格如下： 

一、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含申請提前畢業生）具下列條件之一

者： 

（一）學業成績平均 80分，具研究潛力者。（最後一學期

成績不計） 

（二）名次在該班學生前 10％以內，具研究潛力者。（最

後一學期成績不計） 

條 

項 

款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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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條次編號之標示方式依條文數量多寡而異，說明如下： 

（一）條文數量在 10 條以下者，「第某條」應以 3 個字元標示，即數字前後不

留空格，如「第一條」。 

（二）條文數量在 20 條以下者，「第某條」應以 4 個字元標示，即數字前後各

留一個空格，如「第 一 條」。 

（三）條文數量在 21 條以上者，「第某條」應以 5 個字元標示，數字前後各留

兩個空格，如「第  一  條」。 

四、 執行要點則以逐點橫行書寫，不以「第某條」等字樣表示，而冠以一、二、三

等數字，並加具標點符號，子項冠以（一）（二）（三）等數字，數字與項對

齊，不加具標點符號。請參考下列圖示： 

 

五、 第一條（點）應為設立宗旨或依據之法源，最後一條（點）應為法規生效及修

正程序。 

六、 最後一條（點）法規生效及修正程序之建議寫法如下： 

（一）本辦法（規則、規程…）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辦法（規則、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三）本辦法（規則、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函請教育部核定（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辦法（規則、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核定實施，並函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上述為基本格式，部分法規涉及其他會議，如教務會議、學務會議…等，建議

比照此寫法，例如：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七、 法規內容第一次提到之機關（構）或法規名稱應冠以全名，第二次以上提及該

機關（構）或單位則以簡稱方式表示之並列出該簡稱之寫法。 

七、取得學籍之學生申請休學或退學時，學雜費之退費標準如下：  

（一）於註冊日前辦理休學或退學者，不需繳交學雜費。（未

取得學籍之學生不適用） 

（二）註冊後開學前，學費退三分之二、雜費全退。 

（三）開學後至第六週止，學費及雜費均退三分之二。 

（四）第七週起至第十二週止，學費及雜費均退三分之一。 

（五）第十三週以後，學費及雜費均不退還。 

退費基準日之認定，以學生提出休學或退學申請之日為準；若

學生未於學校規定二週內完成休學或退學手續者，其退費基準

日則以最後交回註冊組當日為準。 

第七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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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一、  法規名稱及條文間，或分章、節之標題與條文間，均宜劃線區分，以資明

確，並利對照。 

二、  法規名稱變更者，宜於「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三欄前，另列「修

正法規名稱、現行法規名稱、說明」三欄，以資區分。 

三、  書寫說明欄時，宜以條列式(一、二、三、…) 分點敘述，先表示條文安

排之關係，如「本條新增」、「本條刪除」、「本條未修正」、「第某條項未修

正」或「條次變更」等，次就全條立法意旨說明。說明立法意旨時，宜明

確宣示政策及依據（包括法令、法理、國內外立法例等依據）。 

四、  修正草案中，條文有增加時，新增條文下之現行條文欄應為空白，說明欄

註明「本條係新增」。至刪除條文時，現行條文雖應列出，但修正條文欄，

是否留空，宜視條次是否保留而定：如保留，則列「第某條（刪除）」；反

之，則留空，說明欄均註明「本條刪除」。另條下之項、款、目有增、刪

時，性質上仍屬全條文之修正，修正條文欄及現行條文欄，均應完全列出，

不宜留空僅列變動部分，以顧全整體性。 

五、  修正草案中，二條文以上合併，或一條文分列為二條以上，或條文順序變

更時。此時，如有無法對照者，除修正條文欄或現行條文欄按前述增、刪

方式留空外，以說明欄表示其意：如「本條由現行條文第某條（合併）移

列」或「本條條次變更，移列修正第某條」等，不宜使現行條文順序或內

容割裂不整。 

六、  二以上法規合併為一法規時，不宜稱修正案，宜按制（訂）定案之體例辦

理。有對照說明必要時，於說明欄中表示之，或另行製作說明用之對照表。 

七、  修正草案中如修正條次超過二分之一，則全部條文均全部列出，否則僅列

部分修正條文。如列全部條文者，未修正之條文亦應於修正條文及現行條

文二欄內全文照列，說明欄註明「本條未修正」，不宜省略，以求完整。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法規格式法規格式法規格式法規格式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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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法規格式法規格式法規格式法規格式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南台科技大學組織規程南台科技大學組織規程南台科技大學組織規程南台科技大學組織規程    

民國 88年 10月 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89年 5月 19日教育部台(89)技（二）字第 89057738號函同意備查 

民國 98年 10月 6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168975號函核定 

民國 99年 1月 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月 15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3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4月 7日董事會議通過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南台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信義誠實為校訓；以從事學術研究，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培育

科技與人文並重之高級專業人才，造福社會人群為宗旨。 

…… 

第  六  條 本校設下列學院、系（含學士學位學程）、所：（附表 1） 

一、工學院 

（一） 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二） 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 機械工程系(含碩士班、奈米科技研究所碩士班、能源工程

研究所碩士班、機電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紀錄首次制定及

各次修正最高層

級會議日期 

最新外部單位核

定日期及文號 

法規內容： 

左右對齊 

12號、細體字 

標題：置中 

16號、粗體字 

立法紀錄註記： 

靠右對齊 

10號、細體字 

行距： 

單行間距 

第一項 

第一款 

第三目 

本法規條文數

量超過 21

條，條次編號

應占 5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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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條文對照表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格式範例    

    

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休閒活動實施辦法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休閒活動實施辦法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休閒活動實施辦法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休閒活動實施辦法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草案條文對照表草案條文對照表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法 規 名 稱 現 行 法 規 名 稱 說    明 

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

休閒活動實施要點 

南台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健康

休閒活動實施辦法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南台科技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提倡本校教職

員工正當活動，以鼓舞工

作情緒，促進身心健康，

並培養團隊精神，特訂定

本要點。 

第一條  為提倡本校教職員

工正當活動，以鼓舞工作

情緒，促進身心健康，並

培養團隊精神特訂定本辦

法。 

修正文字。 

五、代表學校參加大專體育

總會或教育部或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舉辦正式之錦標

賽，參加之隊員給予公

假，但不得影響教學及行

政業務，並依行政程序由

體育教育中心另簽辦理。 

經核定參加之學校代

表隊，獲得比賽前三名

（含）者，給予報名費及

隊員差旅費之補助。 

第五條  代表學校參加大專

體育總會或政府機關舉辦

正式之錦標賽，參加之隊

職員給予公差，但不得影

響教學及行政業務（有課

者仍需補課），並依行政程

序由體育教育中心另簽辦

理。 

一、修正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參賽隊伍之

補助規定。 

   

 

 


